
✓ 現金分享款項的聲請發放

✓ 非強制央積金的聲明異議

“一戶通”手機應用程式辦理指引 

年滿65歲常居內地

1 選擇服務及聲請款項年度

2 填寫聲請資料

3 證明方式(文件／證人)

4 確認資料並提交

5 身份識別

6 查收信息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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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
個人資料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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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填入
曾聲明的內容

按實際情況

輸入相關年度的居住時段

➢ 情況一：已自動填入

核對是否正確，可點擊修改。

➢ 情況二：未填入

自行輸入相關年度的詳細內地住址。



“一戶通”手機應用程式辦理指引 

4

方式①:提供證明文件 方式②:
上載證人簽署的聲明

➢ 拍照上傳居內地證明

➢ 並√勾選聲明持有證明

文件正本

拍照上傳已填妥並簽署的聲明

書RP-11及兩名證人的澳門居

民身份證副本

聲請人及兩名證人均需要

親筆簽署表格 （須與身份

證一致）

(以下任一方式：提供證明文件/上載證人簽署的聲明/證人一戶通認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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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③: 證人一戶通認證

分別填入

兩名證人的

身份資料

填妥後點擊
下一步

進入認證版面

XXXXXXXX

XXXXXXXX
確認證人資料後

點擊

發出認證邀請

成功發出邀請後
會彈出提示訊息↓

通知證人打開其一戶通
進行認證

步驟1

步驟2

步驟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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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③: 證人一戶通認證

證人的一戶通

← 聲請人發出邀請後
   證人的一戶通會收到通知

步驟4（由證人進行）

點擊
打開

點擊
打開 確認資料後

證人點擊

同意並面容識別

完成認證後
聲請人會收到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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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③: 證人一戶通認證

XXXXXXXX

XXXXXXXX

↓兩名證人均完成認證

點擊連結
進入服務

聲請人的一戶通
← 證人完成認證後
   聲請人的一戶通會收到通知

步驟5（由聲請人進行）

↓第一名證人完成認證

←會顯示證人認證的狀態

點擊下一步
繼續辦理

拉到頁面下方有各狀態說明

由         變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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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對所有聲請資料後

選擇身份識別方式

顯示   即通過識別
顯示下圖即完成辦理

補交通知

（就閣下提出的央積金預算盈餘特別分

配款項及現金分享款項聲請，社會保障

基金通知如下：）

請於2026/07/03前透過一戶通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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